
招  标  要 求 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
拜城县耕地“非农化”工作。
2.项目范围
拜城县15个乡镇。

3.项目内容
主要对国家、自治区等上级部门下发至我县的耕地非农化17306个疑似图斑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国办明电〔2020〕24号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新政办明电〔2020〕19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1〕2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开展我县耕地“非农化”专项整治清查工作，包括内业分析、外业核实、数据填报、建立台账等，直至我县耕地“非农化”专项清理核查整治工作完成。
4.项目要求及项目时限

（1）耕地“非农化”调查核实应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国办明电〔2020〕24号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新政办明电〔2020〕19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1〕25号）、关于印发阿克苏地区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（阿行署办〔2021〕22号）等文件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确保我县耕地“非农化”工作成果资料完整、真实准确、清晰有据，并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查和验收。

（2）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、《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文件要求，对本项目形成的成果资料进行有效管理，做好安全保密工作。未经招标单位书面许可，中标人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任何成果资料。

（3）项目时限：中标之日起直至项目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验收通过。

5.成果的提交

（1）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等相关规范要求的“非农化”文字报告成果；

（2）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等相关规范要求的“非农化”表册成果；

（3）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等相关规范要求的“非农化”数据库成果；
（3）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等相关规范的举证材料等证明材料。

6.投标报价

（1）本项目投标实行最高限价制，最高限价为200万元。

（2）投标报价包括“非农化”下发图斑外业调查、内业数据处理、成果分析汇总、设备仪器等易耗品、报告印刷、评审费用以及招投标管理费等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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